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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省内首创！6月1日起施行

聊城制定出台烈士纪念
设施保护管理政府规章

助力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山东工行聊城分行一直在路上

为支持小微企业尽快复工复
产，山东工行聊城分行推出了服
务小微企业的一系列针对性措
施，全力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稳步恢复经营生产。位于冠县的
山东小贝壳服饰有限公司就遇到
了复工复产的资金紧缺问题，在
山东工行聊城分行得知消息并大
力资金扶持下，山东小贝壳服饰
有限公司迅速复工复产，加班加
点来进行春装和夏装的生产，保
证和满足了客户的订单需求。

近日，记者来到山东小贝壳
服饰有限公司，山东小贝壳服饰
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赵彦玲和山东
工行聊城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经
理王宏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
述了企业与工行之间互惠互利、
互帮互助的动人故事。

积极走访对接

加大普惠金融服务力度

赵彦玲介绍，疫情期间令她印
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工行冠县支
行的王行长多次来公司走访调研，
王行长亲自下企业走访调研，了解
公司复工复产的情况，春节后来公
司走访三次，每一次都为公司解决
了很多资金、金融方面的问题。向
企业负责人仔细询问企业所遇到
的复工复产难题，尽最大努力去帮
助中小微企业度过困难时期。

公司本来预计1月30日就开
始正式复工，但是由于疫情的影
响，使公司的复工复产的时间推

迟到了2月19日，比预计时间整整
推迟了20天。复工复产前期，除了
电商能够及时打款外，线下零售批
发客户受疫情影响，打款相对比较
迟缓，所以导致现金流出现短缺。
公司把具体的资金紧张情况与山
东工行聊城分行沟通后，公司在没
有任何抵押物的情况下，通过第三
方担保公司，山东工行聊城分行及
时向公司发放了400万元的贷款资
金，并且贷款利率低、方便、快捷，
及时地解决了公司的资金缺口问
题。山东工行聊城分行为公司加足
马力迅速复工复产提供了一个资
金链的保障，成为了公司轻装上
阵的一个坚强的后盾。

携手并进与企业共成长

记者在公司了解到，山东小
贝壳服饰有限公司坐落于聊城冠

县经济开发区，2006年，开始涉足
婴幼服饰加工产业，前身是冠县
龙大制衣有限公司，2008年注册
使用婴装品牌“鲁冠小贝壳”，全
国广大经销商及消费者习惯称为

“小贝壳”。2009年6月，就与山东工
行聊城分行结下了不解之缘。山
东小贝壳服饰有限公司原来在振
兴路上，规模较小，厂区拆迁完之
后，2009年底，搬进了烟庄街道工
业园区。建设厂房用去了公司大
部分的资金，造成了很大的资金
缺口。山东工行聊城分行积极主
动的与公司对接，从调查走访、客
户准入、流程上报、贷款审批、抵
押登记到最后发放贷款500万元。
非常的及时迅速，有效的缓解了
创业初期的资金压力，使得山东
小贝壳服饰有限公司的新厂在短
期内投入使用，为其公司的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资金基础。

在综合化服务方面，山东工
行聊城分行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
开户、结算、代发工资、银行卡等
多种金融服务，据赵彦玲介绍，公
司的存款、贷款、网上银行都放在
了工行，并且在工行有自己的私
人银行和公司的众多理财产品。
赵彦玲讲道，工行的网点较多，公
司的大部分客户都在工行进行汇
款转账，现在工行推出的手机银
行更加提高了公司与客户之间的
汇款转账效率，提升了公司流动
资金的回流速度，为公司提供了
强大的资金保障。

主动降低贷款利率

体现大行担当

王宏伟表示，工行聊城分行
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
组建了金融辅导小队，号召金融

辅导员开展多种形式企业对接，
先后三次来到小贝壳服饰有限
公司，了解公司资金短缺情况，
在短时间内向其发放4 0 0万贷
款，支持其最快的复工复产，以
最优惠的利率，减轻企业的融资
成本，目前，山东小贝壳服饰有
限 公 司 复 工 复 产 率 已 经 达 到
90%，正呈现出产销两旺的态势。

通过对小贝壳服饰有限公司
的采访，记者对工行的责任与担
当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当企业
遇到了困难，工行总是第一个站
出来为其提供帮助，让其度过难
关，使企业得到了稳定发展。工行
在企业中扮演着支持者和扶持者
的角色，成为企业的知心朋友。让
企业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是工
行一直以来的目标与追求。

（国晓宁）

本报聊城4月29日讯(见习记者 国晓
宁) 4月29日，记者从聊城市政府新闻办
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聊城市烈士纪
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经市人民政府第6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4月11日以市政府第
38号令，正式公布，确定自2020年6月1日起

施行。目前《山东省省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管理办法》、《聊城市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
护管理办法》均已过有效期，聊城市制定本
领域政府规章，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
提供制度保障，属省内首创。

聊城市司法局副局长张冰在发布会上
介绍，目前，全市有省级烈士纪念设施3处、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5处、县级烈士纪念设施
11处，现存零散烈士纪念设施近百处。总体
上看，聊城市大部分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完
好，管理有序，有效发挥了传承民族精神、
进行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作
用。但是，部分层级较低的烈士纪念设施，
特别是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在管理维护和
作用发挥上不尽人意，亟需制定政府规章，
完善相关制度，加强保护管理。

“《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加强烈士纪念
设施保护和管理，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
神、爱国主义精神，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意义。”张冰表示，《办
法》的出台还重点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

解决管理缺失问题。《办法》规定烈士
纪念设施实行分级保护，县级以上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是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和管理工
作的主管部门，保护和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
算；县级以上烈士纪念设施确定保护单位，
做好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和管理工作；未列入

等级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由所在地县级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可以委托有关单位、个人保护管理。

明确具体保护管理措施。县级以上烈
士纪念设施应当设立保护标志，保持整洁、
庄严、肃穆，免费向社会开放，供公众瞻仰、
悼念英雄烈士。对于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
内设有烈士褒扬区和非烈士褒扬区的，严格
区域划分并设立引导提示标志。烈士褒扬区
内不得建设非烈士纪念设施。《办法》还针对

管理中发现的具体问题，设置了五项烈士纪
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禁止活动。

解决县、市级烈士纪念设施申报问题。
《办法》规定，为纪念在县(市、区)内有重要
影响的烈士而修建的烈士纪念设施可申报
县级烈士纪念设施。为纪念在本市内有重
要影响的烈士而修建的烈士纪念设施可申
报设区的市级烈士纪念设施。并在第五条
明确了申报程序，为聊城市纪念设施申报
提供了制度支撑。

聊城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聊城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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